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财金学院
学生校外活动承诺书
根据教育部及我校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学生及其家庭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保持良好的教学、生活、管理秩序，原则上要求所有学生均应在校内活动。但因确有客观原因或坚持要求在校外活动（学习、补课及社会活动等），必须签订安全承诺书。

为了加强对校外活动学生的管理，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申请学生须做出如下承诺：

一、申请在校外活动的学生须在家长知情并允许的情况下，学生按照学校请假程序提出申请并做出安全及守法承诺。

二、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应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到校上课和参加学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在校外住宿的学生享有校内住宿学生的同等权利。

三、在校外活动的学生要如实填写《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数智财金系学生校外活动承诺书》，办理相关手续。如校外活动计划有变须及时向院系汇报。

四、在校外活动学生应服从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及所在辖区的管理规定，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五、学生在校活动属于学生本人自愿的个体行为。在校外活动期间及其往返学校之间路途所发生的一切危及自身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危害社会行为等，均视为个人行为，学校不承担责任。

                                 承诺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须全部填写）

附表

	班    级
	
	姓名
	
	联系电话
	

	现住楼、寝室
	成蹊苑  (   幢   室
学林雅苑(   幢   室
	家庭地址
	

	校外活动地点
	

	家长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联系电话
	

	申请

理由
	注：事由请详细写明，供各部门审核。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长

意见
	注：请家长手书签字，并附上家长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在空白处书写请假内容并签字）。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

意见
	注：请班主任慎重审核，该意见对后续审核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签 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数智财金学院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交由学院日常辅导员保留。
